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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政府興辦社會住宅作業流程圖(以統包為例) 

申請建造執照 

基地選址 

申請先期規劃補助 

先期規劃標發包及執行 

研擬社會住宅興辦事業計畫 

縣市長核定並報內政部備查 

用地取得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標發包 

及執行 

統包工程標發包與執行 

辦理建築設計 

工程施工 

申請使用執照 

開始營運(公告招租、資格審

查、抽籤、選屋、入住) 

物業管理標
發包與執行 

主辦機關編列預算 

註：融資需求及申請補助視

個案規劃可能無須辦理 

申請融資服務平臺媒
合融資或自行詢價 

與銀行簽訂借貸契約 

銀行融資撥款 

提報公共債務管理 

委員會審議 

繳交融資利息 

(申請融資流程) 

內政部函復 

同意補助 

核定非自償性經費補
助款後分期請領補助 

申請融資利息及非
自償性經費補助 

申請核定非自償性 

經費補助 

請領融資利息補助 

(申請補助款流程) 




